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向日葵農場股份有限公司（即向日葵節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淑燕

代  理  人    黃正忠

相  對  人    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代  理  人    吳怡萱

相  對  人    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共同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共同複代理人  何紫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9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51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伊於民國111年7月14日與相對人陽光花

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花園公司）及第三人嘉虹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虹公司），簽署相對人陽光三號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三號公司）之「室內漁電案」合

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下稱原證一契約）及「室內漁電案」

合作開發合約書（下稱原證二契約），約定以伊之名義進行

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嘉虹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利用陽

光三號公司已取得台電饋線容量，以共同經營漁電共生事

業。詎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於113年4月11日通知伊，欲簽訂

「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增補協議書（下稱原

證三協議），擬將原證一、二契約所約定之「室內漁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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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室外漁電案」，甚至計畫將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

取得之權利（下稱系爭權利）轉賣予第三人永鑫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永鑫公司）或聚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

慶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請求履行契約等訴訟（原法院

113年度補字第556號、113年度訴字第1678號，下稱系爭本

案訴訟）。如任由相對人恣意處分系爭權利，對伊將發生重

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

請願供擔保，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相對人

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第三人（含「永鑫公司」子公司「聚

慶公司」）。詎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自有違誤。為此，提

起抗告，補正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㈠原裁定廢棄。㈡於系

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

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

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

等語。

二、相對人則陳述：否認伊等有移轉系爭權利予第三人之情事，

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權利遭受重大侵害或急迫危險，本件聲

請自無理由。又抗告人主張之違約情事，不論是否屬實，均

難認有何重大不可回復之損害或急迫危險，自無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必要。退步言之，如認抗告人之抗告有理由者，伊等

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

裁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其必要性應就具

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

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

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

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量，且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

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

分，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是聲請人聲請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

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如聲請人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

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即應駁回其聲請，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及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兩造間因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而生爭

執，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欲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

漁電案」，並擬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

司，伊已向原法院提起先位請求履行契約，備位請求終止契

約暨損害賠償之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提出原證一、二契

約、原證三協議、存證信函及陽光三號公司113年5月13日11

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9

至23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卷宗（外放）及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陽光花園公司為陽光三號公司之母公

司，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可稽，則抗告人主張兩造間有上

開爭執之法律關係，伊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等情，應認已有

相當之釋明。

　⒉次查，陽光三號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陽光三號公

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係由陽光花園公司所支付，

有交易回條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43、145頁），參以抗告

人提出之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後開契約文字內容，

可認抗告人就其主張兩造間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得以系爭

本案訴訟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⑴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抗告人（即乙方）、第三人嘉虹

公司（即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一契約，其前言記

載：「緣乙丙雙方有一室內漁電開發案…本案主要是作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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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屋頂型『漁電共生』…以乙方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

送審，由丙方進行所有流程資料之準備（技術服務）。但在

申請過程因台電饋線容量有限，今因甲方有取得台電饋線容

量，在考量漁電共生仍須有饋線容量方能成案下，甲乙丙三

方合意共同來合作以完成本案的可持續性。…」，而約定：

設置地點在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地

號），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設置一般室內養殖設施，

並於其屋頂上設置附屬綠能設施（第1條）；乙丙雙方（乙

方為申請人，丙方提供技術服務）同意與土地所有權人解除

公證之土地租賃契約，並由甲方重新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租

約公證，乙丙雙方原已進行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改由甲

方接手並以甲方名義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乙

丙雙方聲明並擔保如甲方在取得農業設施容許後將其原有饋

線容量使用權移轉至乙方，並在日後完成設備登記後乙方須

重新移轉至甲方名下，乙丙雙方擔任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

之法律地位，以及依本合約所取得之權利，非依本合約約定

並取得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變更、處分、轉讓或設

定負擔予任何第三人（第2條）；乙丙雙方所取得在本專案

部分所有的各項法定程序所需審查同意、許可及執照、購售

電契約等一切法定文件，待乙方取得本專案發電設備登記

後，依本合約約定將本專案之權利及產權全部移轉予甲方所

有。雙方聲明並了解乙方雖為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但本

專案附屬綠能設施均由甲方出資興建，甲方為本設施之實質

所有權人（第3條）；三方同意以每KWP新臺幣（下同）3,00

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

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為4,142,160元，

並依第4條第3項約定條件滿足時由甲方支付款項2,343,890

元給乙方（開發費），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

（第4條）；乙丙雙方協助甲方與本專案土地所有權人完成

土地租賃契約書之簽訂及公證，乙丙雙方於取得發電設備登

記後，應將本專案權利全部移轉予甲方，並配合辦理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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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電設備移轉之一切手續，提供本專案由乙方名義取得之

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各乙份予甲方（第6條）；售電收

入歸屬於甲方（第7條）；乙丙雙方不得將本專案申請人之

法律地位及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

併且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乙丙雙方同意甲方

得將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甲方之關係企業，乙丙雙

方應配合辦理之，但不可損害乙丙雙方之權益（第9條）

（見原審卷第9至14頁）。

　⑵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抗告人（即乙方）於111年7月14

日簽訂原證二契約，約定甲方同意乙方繼續利用個人的人脈

資料去爭取饋線，如有爭取到，同樣移轉給甲方（第1

條）。合作開發移轉爭取饋線費用每KW2,000元（第2條）

（見原審卷第15頁）。

　⑶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3年4月

11日簽訂原證三協議，約定修改原證一契約第1條、第4條部

分內容，即將原證一契約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變更為89

8.8KW（第1條），原證一契約三方同意以每KWP3,000元變更

為每KWP3,5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即抗告

人）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

費總價由4,142,160元整變更為3,145,800元整，原甲方需給

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變更為1,780,088元，

原甲方需給付款項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變更為

1,365,712元（第4條）。原證三協議之立書人欄，僅有陽光

三號公司及嘉虹公司各蓋用其公司大小章於該協議書上，抗

告人則未用印於其上（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依抗告人提出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內容，可知抗告人主要

是提供可設置光電設備之場所，藉此取得開發服務報酬，且

其同意陽光三號公司接手並改以陽光三號公司名義或其指定

之第三人繼續原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程序，而相關送審程

序，由第三人嘉虹公司負責，台電饋線容量及建置光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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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用，則由陽光三號公司提供及負責，並由陽光三號公司

終局取得光電設備權利及售電收入。

　⒉次依高雄市茄萣區公所113年12月9日高市茄區漁字第113312

21900號函所檢送之抗告人及陽光漁場有限公司（下稱陽光

漁場公司）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

施）容許使用案資料（見本院限閱卷），足知陽光漁場公司

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而依原證一契約法律關係，陽光

三號公司本得接手以自己名義或指定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

是以陽光漁場公司接手繼續進行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

一、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⒊又原證三協議第4條第3項雖記載：陽光三號公司應於抗告人

提供本專案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且協助地主與聚慶公司

公證完成後14日內，開立即期支票或以匯款方式，各支付抗

告人及嘉虹公司第三期服務費用603,708元及463,176元，以

補足80%服務費總價等語（見原審卷第18頁）。惟查，根據

陽光三號公司前以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

-001號函復抗告人時，業已表示：任何約定事項均以三方共

識為辦理之依據，非該公司所得片面變更或決定等語（見原

審卷第23頁），而抗告人既不同意原證三協議內容，本不受

其拘束，且其亦未提出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或即將系爭權利

讓與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之情事，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

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⒋再者，揆諸抗告人於原審對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自

陳：禁止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更改為「室外漁電案」，

其可獲得之利益合計為1,527,642元（原證一契約及原證三

協議差價563,802元＋原證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度數差價96

3,840元）（見該案原審補卷第39頁），足見依抗告人之主

張，其所受損害為財產上之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

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之情形，且其金額非鉅，不論抗告人

主張相對人有違約情事是否屬實，均難認已造成抗告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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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　

　⒌況且，觀諸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內容，若貿然禁

止陽光三號公司行使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將

使行政程序延宕，耗費相關建置時間及成本費用，亦不利於

國家綠能政策及措施之推展；參照抗告人依原證一契約之履

約利益為2,343,890元，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之差

價利益為1,527,642元，而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

付之款項，已由陽光花園公司支付861,380元（含稅）予抗

告人（見本院卷第143、145頁交易回條）等情，足徵抗告人

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或因不許可處分所可

能發生之損害，尚未顯然大於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

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公共利益。

　⒍準此，本件依抗告人之主張，其若不同意相對人將「室內漁

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本非不得依原證一、二契

約，請求陽光三號公司給付開發服務報酬或賠償未依約履行

之損害，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釋明本件有何欲防止發

生之重大損害、避免之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本件

斟酌兩造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比較衡量兩造之利益及國家

綠能政策措施之公共利益，於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之請求是

否有理由前，尚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至於抗告人

聲請向台灣電力公司高雄營業處調查再生能源（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併聯及躉售電力計畫案之申辦進度及改善通知之申

辦進度（見本院卷第113至118頁），訊問證人陶百芸、黃同

戊，及向高雄市茄萣區公所漁業課函詢申請案係「室內漁電

案」或「室外漁電案」（見本院卷第163至164頁），應由系

爭本案訴訟審酌有無實體調查之必要，尚非本件抗告程序所

應審究，附此敘明。

　㈢從而，抗告人主張本件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等情形，有對相對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而請求於

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

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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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

序。惟查，抗告人並未提出即時能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難認

已盡釋明之責，且不因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補足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是抗告人所為之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尚難准許。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係保全程序，並非確定私權之

訴訟，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所生之爭執，

均須經本案訴訟程序為相當之證據調查、辯論，始能究明，

或另由仲裁庭為仲裁判斷（見本院卷第123至128頁），因

此，抗告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

當，應屬本案判決或仲裁判斷之問題，尚非保全程序所能解

決之事項，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

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另本院認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核無依相

對人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

付仲裁之必要（見本院卷第77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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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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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向日葵農場股份有限公司（即向日葵節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淑燕
代  理  人    黃正忠
相  對  人    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代  理  人    吳怡萱
相  對  人    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共同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共同複代理人  何紫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5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伊於民國111年7月14日與相對人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花園公司）及第三人嘉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虹公司），簽署相對人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三號公司）之「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下稱原證一契約）及「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合約書（下稱原證二契約），約定以伊之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嘉虹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利用陽光三號公司已取得台電饋線容量，以共同經營漁電共生事業。詎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於113年4月11日通知伊，欲簽訂「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增補協議書（下稱原證三協議），擬將原證一、二契約所約定之「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甚至計畫將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下稱系爭權利）轉賣予第三人永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鑫公司）或聚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慶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請求履行契約等訴訟（原法院113年度補字第556號、113年度訴字第1678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如任由相對人恣意處分系爭權利，對伊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願供擔保，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第三人（含「永鑫公司」子公司「聚慶公司」）。詎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自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補正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㈠原裁定廢棄。㈡於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等語。
二、相對人則陳述：否認伊等有移轉系爭權利予第三人之情事，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權利遭受重大侵害或急迫危險，本件聲請自無理由。又抗告人主張之違約情事，不論是否屬實，均難認有何重大不可回復之損害或急迫危險，自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退步言之，如認抗告人之抗告有理由者，伊等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其必要性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且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是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如聲請人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即應駁回其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兩造間因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而生爭執，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欲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並擬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伊已向原法院提起先位請求履行契約，備位請求終止契約暨損害賠償之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提出原證一、二契約、原證三協議、存證信函及陽光三號公司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9至23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卷宗（外放）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陽光花園公司為陽光三號公司之母公司，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可稽，則抗告人主張兩造間有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伊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等情，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
　⒉次查，陽光三號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係由陽光花園公司所支付，有交易回條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43、145頁），參以抗告人提出之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後開契約文字內容，可認抗告人就其主張兩造間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得以系爭本案訴訟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⑴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抗告人（即乙方）、第三人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一契約，其前言記載：「緣乙丙雙方有一室內漁電開發案…本案主要是作為設置屋頂型『漁電共生』…以乙方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由丙方進行所有流程資料之準備（技術服務）。但在申請過程因台電饋線容量有限，今因甲方有取得台電饋線容量，在考量漁電共生仍須有饋線容量方能成案下，甲乙丙三方合意共同來合作以完成本案的可持續性。…」，而約定：設置地點在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地號），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設置一般室內養殖設施，並於其屋頂上設置附屬綠能設施（第1條）；乙丙雙方（乙方為申請人，丙方提供技術服務）同意與土地所有權人解除公證之土地租賃契約，並由甲方重新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租約公證，乙丙雙方原已進行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改由甲方接手並以甲方名義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乙丙雙方聲明並擔保如甲方在取得農業設施容許後將其原有饋線容量使用權移轉至乙方，並在日後完成設備登記後乙方須重新移轉至甲方名下，乙丙雙方擔任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之法律地位，以及依本合約所取得之權利，非依本合約約定並取得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變更、處分、轉讓或設定負擔予任何第三人（第2條）；乙丙雙方所取得在本專案部分所有的各項法定程序所需審查同意、許可及執照、購售電契約等一切法定文件，待乙方取得本專案發電設備登記後，依本合約約定將本專案之權利及產權全部移轉予甲方所有。雙方聲明並了解乙方雖為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但本專案附屬綠能設施均由甲方出資興建，甲方為本設施之實質所有權人（第3條）；三方同意以每KWP新臺幣（下同）3,0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為4,142,160元，並依第4條第3項約定條件滿足時由甲方支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第4條）；乙丙雙方協助甲方與本專案土地所有權人完成土地租賃契約書之簽訂及公證，乙丙雙方於取得發電設備登記後，應將本專案權利全部移轉予甲方，並配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移轉之一切手續，提供本專案由乙方名義取得之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各乙份予甲方（第6條）；售電收入歸屬於甲方（第7條）；乙丙雙方不得將本專案申請人之法律地位及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且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乙丙雙方同意甲方得將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甲方之關係企業，乙丙雙方應配合辦理之，但不可損害乙丙雙方之權益（第9條）（見原審卷第9至14頁）。
　⑵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抗告人（即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二契約，約定甲方同意乙方繼續利用個人的人脈資料去爭取饋線，如有爭取到，同樣移轉給甲方（第1條）。合作開發移轉爭取饋線費用每KW2,000元（第2條）（見原審卷第15頁）。
　⑶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3年4月11日簽訂原證三協議，約定修改原證一契約第1條、第4條部分內容，即將原證一契約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變更為898.8KW（第1條），原證一契約三方同意以每KWP3,000元變更為每KWP3,5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即抗告人）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由4,142,160元整變更為3,145,800元整，原甲方需給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變更為1,780,088元，原甲方需給付款項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變更為1,365,712元（第4條）。原證三協議之立書人欄，僅有陽光三號公司及嘉虹公司各蓋用其公司大小章於該協議書上，抗告人則未用印於其上（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依抗告人提出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內容，可知抗告人主要是提供可設置光電設備之場所，藉此取得開發服務報酬，且其同意陽光三號公司接手並改以陽光三號公司名義或其指定之第三人繼續原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程序，而相關送審程序，由第三人嘉虹公司負責，台電饋線容量及建置光電設備之費用，則由陽光三號公司提供及負責，並由陽光三號公司終局取得光電設備權利及售電收入。
　⒉次依高雄市茄萣區公所113年12月9日高市茄區漁字第11331221900號函所檢送之抗告人及陽光漁場有限公司（下稱陽光漁場公司）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案資料（見本院限閱卷），足知陽光漁場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而依原證一契約法律關係，陽光三號公司本得接手以自己名義或指定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是以陽光漁場公司接手繼續進行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⒊又原證三協議第4條第3項雖記載：陽光三號公司應於抗告人提供本專案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且協助地主與聚慶公司公證完成後14日內，開立即期支票或以匯款方式，各支付抗告人及嘉虹公司第三期服務費用603,708元及463,176元，以補足80%服務費總價等語（見原審卷第18頁）。惟查，根據陽光三號公司前以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復抗告人時，業已表示：任何約定事項均以三方共識為辦理之依據，非該公司所得片面變更或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3頁），而抗告人既不同意原證三協議內容，本不受其拘束，且其亦未提出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或即將系爭權利讓與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之情事，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⒋再者，揆諸抗告人於原審對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自陳：禁止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更改為「室外漁電案」，其可獲得之利益合計為1,527,642元（原證一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差價563,802元＋原證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度數差價963,840元）（見該案原審補卷第39頁），足見依抗告人之主張，其所受損害為財產上之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之情形，且其金額非鉅，不論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違約情事是否屬實，均難認已造成抗告人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　
　⒌況且，觀諸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內容，若貿然禁止陽光三號公司行使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將使行政程序延宕，耗費相關建置時間及成本費用，亦不利於國家綠能政策及措施之推展；參照抗告人依原證一契約之履約利益為2,343,890元，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之差價利益為1,527,642元，而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已由陽光花園公司支付861,380元（含稅）予抗告人（見本院卷第143、145頁交易回條）等情，足徵抗告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或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尚未顯然大於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公共利益。
　⒍準此，本件依抗告人之主張，其若不同意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本非不得依原證一、二契約，請求陽光三號公司給付開發服務報酬或賠償未依約履行之損害，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釋明本件有何欲防止發生之重大損害、避免之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本件斟酌兩造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比較衡量兩造之利益及國家綠能政策措施之公共利益，於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前，尚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至於抗告人聲請向台灣電力公司高雄營業處調查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併聯及躉售電力計畫案之申辦進度及改善通知之申辦進度（見本院卷第113至118頁），訊問證人陶百芸、黃同戊，及向高雄市茄萣區公所漁業課函詢申請案係「室內漁電案」或「室外漁電案」（見本院卷第163至164頁），應由系爭本案訴訟審酌有無實體調查之必要，尚非本件抗告程序所應審究，附此敘明。
　㈢從而，抗告人主張本件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情形，有對相對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而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惟查，抗告人並未提出即時能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難認已盡釋明之責，且不因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補足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是抗告人所為之本件聲請，於法未合，尚難准許。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係保全程序，並非確定私權之訴訟，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所生之爭執，均須經本案訴訟程序為相當之證據調查、辯論，始能究明，或另由仲裁庭為仲裁判斷（見本院卷第123至128頁），因此，抗告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應屬本案判決或仲裁判斷之問題，尚非保全程序所能解決之事項，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本院認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核無依相對人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之必要（見本院卷第77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向日葵農場股份有限公司（即向日葵節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淑燕
代  理  人    黃正忠
相  對  人    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代  理  人    吳怡萱
相  對  人    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共同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共同複代理人  何紫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9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51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伊於民國111年7月14日與相對人陽光花
    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花園公司）及第三人嘉虹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虹公司），簽署相對人陽光三號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三號公司）之「室內漁電案」合
    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下稱原證一契約）及「室內漁電案」
    合作開發合約書（下稱原證二契約），約定以伊之名義進行
    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嘉虹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利用陽
    光三號公司已取得台電饋線容量，以共同經營漁電共生事業
    。詎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於113年4月11日通知伊，欲簽訂「
    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增補協議書（下稱原證
    三協議），擬將原證一、二契約所約定之「室內漁電案」變
    更為「室外漁電案」，甚至計畫將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
    得之權利（下稱系爭權利）轉賣予第三人永鑫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永鑫公司）或聚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慶
    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請求履行契約等訴訟（原法院11
    3年度補字第556號、113年度訴字第1678號，下稱系爭本案
    訴訟）。如任由相對人恣意處分系爭權利，對伊將發生重大
    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
    願供擔保，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
    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第三人（含「永鑫公司」子公司「聚慶
    公司」）。詎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自有違誤。為此，提起
    抗告，補正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㈠原裁定廢棄。㈡於系爭本
    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利轉
    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自行
    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等語
    。
二、相對人則陳述：否認伊等有移轉系爭權利予第三人之情事，
    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權利遭受重大侵害或急迫危險，本件聲
    請自無理由。又抗告人主張之違約情事，不論是否屬實，均
    難認有何重大不可回復之損害或急迫危險，自無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必要。退步言之，如認抗告人之抗告有理由者，伊等
    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
    裁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其必要性應就具
    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
    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
    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
    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
    量，且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
    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
    分，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是聲請人聲請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
    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如聲請人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
    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即應駁回其聲請，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及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兩造間因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而生爭執
    ，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欲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
    電案」，並擬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
    伊已向原法院提起先位請求履行契約，備位請求終止契約暨
    損害賠償之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提出原證一、二契約、
    原證三協議、存證信函及陽光三號公司113年5月13日113年
    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9至23
    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卷宗（外放）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陽光花園公司為陽光三號公司之母公司，
    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可稽，則抗告人主張兩造間有上開爭
    執之法律關係，伊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等情，應認已有相當
    之釋明。
　⒉次查，陽光三號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陽光三號公
    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係由陽光花園公司所支付，
    有交易回條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43、145頁），參以抗告
    人提出之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後開契約文字內容，
    可認抗告人就其主張兩造間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得以系爭
    本案訴訟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⑴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抗告人（即乙方）、第三人嘉虹
    公司（即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一契約，其前言記
    載：「緣乙丙雙方有一室內漁電開發案…本案主要是作為設
    置屋頂型『漁電共生』…以乙方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
    審，由丙方進行所有流程資料之準備（技術服務）。但在申
    請過程因台電饋線容量有限，今因甲方有取得台電饋線容量
    ，在考量漁電共生仍須有饋線容量方能成案下，甲乙丙三方
    合意共同來合作以完成本案的可持續性。…」，而約定：設
    置地點在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地號），設
    置容量預估1380.72KW，設置一般室內養殖設施，並於其屋
    頂上設置附屬綠能設施（第1條）；乙丙雙方（乙方為申請
    人，丙方提供技術服務）同意與土地所有權人解除公證之土
    地租賃契約，並由甲方重新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租約公證，
    乙丙雙方原已進行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改由甲方接手並
    以甲方名義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乙丙雙方聲
    明並擔保如甲方在取得農業設施容許後將其原有饋線容量使
    用權移轉至乙方，並在日後完成設備登記後乙方須重新移轉
    至甲方名下，乙丙雙方擔任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之法律地
    位，以及依本合約所取得之權利，非依本合約約定並取得甲
    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變更、處分、轉讓或設定負擔予
    任何第三人（第2條）；乙丙雙方所取得在本專案部分所有
    的各項法定程序所需審查同意、許可及執照、購售電契約等
    一切法定文件，待乙方取得本專案發電設備登記後，依本合
    約約定將本專案之權利及產權全部移轉予甲方所有。雙方聲
    明並了解乙方雖為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但本專案附屬綠
    能設施均由甲方出資興建，甲方為本設施之實質所有權人（
    第3條）；三方同意以每KWP新臺幣（下同）3,000元乘以本
    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
    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為4,142,160元，並依第4條第
    3項約定條件滿足時由甲方支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
    發費），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第4條）；乙丙
    雙方協助甲方與本專案土地所有權人完成土地租賃契約書之
    簽訂及公證，乙丙雙方於取得發電設備登記後，應將本專案
    權利全部移轉予甲方，並配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移轉之
    一切手續，提供本專案由乙方名義取得之所有申請文件及核
    准文件各乙份予甲方（第6條）；售電收入歸屬於甲方（第7
    條）；乙丙雙方不得將本專案申請人之法律地位及本合約全
    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且經甲方事前書面
    同意者，不在此限。乙丙雙方同意甲方得將本合約全部或一
    部權利轉讓予甲方之關係企業，乙丙雙方應配合辦理之，但
    不可損害乙丙雙方之權益（第9條）（見原審卷第9至14頁）
    。
　⑵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抗告人（即乙方）於111年7月14
    日簽訂原證二契約，約定甲方同意乙方繼續利用個人的人脈
    資料去爭取饋線，如有爭取到，同樣移轉給甲方（第1條）
    。合作開發移轉爭取饋線費用每KW2,000元（第2條）（見原
    審卷第15頁）。
　⑶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3年4月1
    1日簽訂原證三協議，約定修改原證一契約第1條、第4條部
    分內容，即將原證一契約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變更為898
    .8KW（第1條），原證一契約三方同意以每KWP3,000元變更
    為每KWP3,5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即抗告
    人）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
    費總價由4,142,160元整變更為3,145,800元整，原甲方需給
    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變更為1,780,088元，
    原甲方需給付款項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變更為1
    ,365,712元（第4條）。原證三協議之立書人欄，僅有陽光
    三號公司及嘉虹公司各蓋用其公司大小章於該協議書上，抗
    告人則未用印於其上（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依抗告人提出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內容，可知抗告人主要
    是提供可設置光電設備之場所，藉此取得開發服務報酬，且
    其同意陽光三號公司接手並改以陽光三號公司名義或其指定
    之第三人繼續原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程序，而相關送審程
    序，由第三人嘉虹公司負責，台電饋線容量及建置光電設備
    之費用，則由陽光三號公司提供及負責，並由陽光三號公司
    終局取得光電設備權利及售電收入。
　⒉次依高雄市茄萣區公所113年12月9日高市茄區漁字第1133122
    1900號函所檢送之抗告人及陽光漁場有限公司（下稱陽光漁
    場公司）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
    ）容許使用案資料（見本院限閱卷），足知陽光漁場公司為
    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而依原證一契約法律關係，陽光三
    號公司本得接手以自己名義或指定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是
    以陽光漁場公司接手繼續進行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
    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⒊又原證三協議第4條第3項雖記載：陽光三號公司應於抗告人
    提供本專案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且協助地主與聚慶公司
    公證完成後14日內，開立即期支票或以匯款方式，各支付抗
    告人及嘉虹公司第三期服務費用603,708元及463,176元，以
    補足80%服務費總價等語（見原審卷第18頁）。惟查，根據
    陽光三號公司前以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
    -001號函復抗告人時，業已表示：任何約定事項均以三方共
    識為辦理之依據，非該公司所得片面變更或決定等語（見原
    審卷第23頁），而抗告人既不同意原證三協議內容，本不受
    其拘束，且其亦未提出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或即將系爭權利
    讓與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之情事，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
    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⒋再者，揆諸抗告人於原審對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自陳
    ：禁止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更改為「室外漁電案」，其
    可獲得之利益合計為1,527,642元（原證一契約及原證三協
    議差價563,802元＋原證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度數差價963,84
    0元）（見該案原審補卷第39頁），足見依抗告人之主張，
    其所受損害為財產上之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
    以金錢賠償或回復之情形，且其金額非鉅，不論抗告人主張
    相對人有違約情事是否屬實，均難認已造成抗告人重大之損
    害或急迫之危險。　
　⒌況且，觀諸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內容，若貿然禁
    止陽光三號公司行使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將
    使行政程序延宕，耗費相關建置時間及成本費用，亦不利於
    國家綠能政策及措施之推展；參照抗告人依原證一契約之履
    約利益為2,343,890元，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之差
    價利益為1,527,642元，而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
    付之款項，已由陽光花園公司支付861,380元（含稅）予抗
    告人（見本院卷第143、145頁交易回條）等情，足徵抗告人
    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或因不許可處分所可
    能發生之損害，尚未顯然大於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
    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公共利益。
　⒍準此，本件依抗告人之主張，其若不同意相對人將「室內漁
    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本非不得依原證一、二契約
    ，請求陽光三號公司給付開發服務報酬或賠償未依約履行之
    損害，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釋明本件有何欲防止發生
    之重大損害、避免之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本件斟
    酌兩造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比較衡量兩造之利益及國家綠
    能政策措施之公共利益，於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之請求是否
    有理由前，尚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至於抗告人聲
    請向台灣電力公司高雄營業處調查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併聯及躉售電力計畫案之申辦進度及改善通知之申辦
    進度（見本院卷第113至118頁），訊問證人陶百芸、黃同戊
    ，及向高雄市茄萣區公所漁業課函詢申請案係「室內漁電案
    」或「室外漁電案」（見本院卷第163至164頁），應由系爭
    本案訴訟審酌有無實體調查之必要，尚非本件抗告程序所應
    審究，附此敘明。
　㈢從而，抗告人主張本件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等情形，有對相對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而請求於
    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
    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
    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
    序。惟查，抗告人並未提出即時能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難認
    已盡釋明之責，且不因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補足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是抗告人所為之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尚難准許。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係保全程序，並非確定私權之
    訴訟，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所生之爭執，
    均須經本案訴訟程序為相當之證據調查、辯論，始能究明，
    或另由仲裁庭為仲裁判斷（見本院卷第123至128頁），因此
    ，抗告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
    ，應屬本案判決或仲裁判斷之問題，尚非保全程序所能解決
    之事項，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
    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另本院認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核無依相對
    人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
    仲裁之必要（見本院卷第77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75號
抗  告  人    向日葵農場股份有限公司（即向日葵節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淑燕
代  理  人    黃正忠
相  對  人    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代  理  人    吳怡萱
相  對  人    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陶百群
共同代理人    王銘助律師
共同複代理人  何紫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5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伊於民國111年7月14日與相對人陽光花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花園公司）及第三人嘉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虹公司），簽署相對人陽光三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光三號公司）之「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下稱原證一契約）及「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合約書（下稱原證二契約），約定以伊之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嘉虹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利用陽光三號公司已取得台電饋線容量，以共同經營漁電共生事業。詎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於113年4月11日通知伊，欲簽訂「室內漁電案」合作開發暨移轉合約書增補協議書（下稱原證三協議），擬將原證一、二契約所約定之「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甚至計畫將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下稱系爭權利）轉賣予第三人永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鑫公司）或聚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慶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請求履行契約等訴訟（原法院113年度補字第556號、113年度訴字第1678號，下稱系爭本案訴訟）。如任由相對人恣意處分系爭權利，對伊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願供擔保，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第三人（含「永鑫公司」子公司「聚慶公司」）。詎原裁定駁回伊之聲請，自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補正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㈠原裁定廢棄。㈡於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等語。
二、相對人則陳述：否認伊等有移轉系爭權利予第三人之情事，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權利遭受重大侵害或急迫危險，本件聲請自無理由。又抗告人主張之違約情事，不論是否屬實，均難認有何重大不可回復之損害或急迫危險，自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退步言之，如認抗告人之抗告有理由者，伊等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其必要性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且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是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如聲請人未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以釋明者，即應駁回其聲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兩造間因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而生爭執，相對人未經伊同意，欲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並擬將系爭權利轉賣移轉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伊已向原法院提起先位請求履行契約，備位請求終止契約暨損害賠償之系爭本案訴訟等情，已據提出原證一、二契約、原證三協議、存證信函及陽光三號公司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9至23頁），且有系爭本案訴訟卷宗（外放）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陽光花園公司為陽光三號公司之母公司，見本院卷第23至29頁）可稽，則抗告人主張兩造間有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伊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等情，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
　⒉次查，陽光三號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係由陽光花園公司所支付，有交易回條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43、145頁），參以抗告人提出之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後開契約文字內容，可認抗告人就其主張兩造間上開爭執之法律關係，得以系爭本案訴訟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⑴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抗告人（即乙方）、第三人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一契約，其前言記載：「緣乙丙雙方有一室內漁電開發案…本案主要是作為設置屋頂型『漁電共生』…以乙方名義進行漁電共生相關流程送審，由丙方進行所有流程資料之準備（技術服務）。但在申請過程因台電饋線容量有限，今因甲方有取得台電饋線容量，在考量漁電共生仍須有饋線容量方能成案下，甲乙丙三方合意共同來合作以完成本案的可持續性。…」，而約定：設置地點在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地號），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設置一般室內養殖設施，並於其屋頂上設置附屬綠能設施（第1條）；乙丙雙方（乙方為申請人，丙方提供技術服務）同意與土地所有權人解除公證之土地租賃契約，並由甲方重新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租約公證，乙丙雙方原已進行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改由甲方接手並以甲方名義或甲方指定之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乙丙雙方聲明並擔保如甲方在取得農業設施容許後將其原有饋線容量使用權移轉至乙方，並在日後完成設備登記後乙方須重新移轉至甲方名下，乙丙雙方擔任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之法律地位，以及依本合約所取得之權利，非依本合約約定並取得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變更、處分、轉讓或設定負擔予任何第三人（第2條）；乙丙雙方所取得在本專案部分所有的各項法定程序所需審查同意、許可及執照、購售電契約等一切法定文件，待乙方取得本專案發電設備登記後，依本合約約定將本專案之權利及產權全部移轉予甲方所有。雙方聲明並了解乙方雖為本專案部分名義申請人，但本專案附屬綠能設施均由甲方出資興建，甲方為本設施之實質所有權人（第3條）；三方同意以每KWP新臺幣（下同）3,0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為4,142,160元，並依第4條第3項約定條件滿足時由甲方支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第4條）；乙丙雙方協助甲方與本專案土地所有權人完成土地租賃契約書之簽訂及公證，乙丙雙方於取得發電設備登記後，應將本專案權利全部移轉予甲方，並配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移轉之一切手續，提供本專案由乙方名義取得之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各乙份予甲方（第6條）；售電收入歸屬於甲方（第7條）；乙丙雙方不得將本專案申請人之法律地位及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且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乙丙雙方同意甲方得將本合約全部或一部權利轉讓予甲方之關係企業，乙丙雙方應配合辦理之，但不可損害乙丙雙方之權益（第9條）（見原審卷第9至14頁）。
　⑵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抗告人（即乙方）於111年7月14日簽訂原證二契約，約定甲方同意乙方繼續利用個人的人脈資料去爭取饋線，如有爭取到，同樣移轉給甲方（第1條）。合作開發移轉爭取饋線費用每KW2,000元（第2條）（見原審卷第15頁）。
　⑶陽光三號公司（即甲方）與嘉虹公司（即丙方）於113年4月11日簽訂原證三協議，約定修改原證一契約第1條、第4條部分內容，即將原證一契約設置容量預估1380.72KW變更為898.8KW（第1條），原證一契約三方同意以每KWP3,000元變更為每KWP3,500元乘以本專案預期容量之金額作為乙（即抗告人）丙雙方在本案開發暨服務之業務報酬（服務費），服務費總價由4,142,160元整變更為3,145,800元整，原甲方需給付款項2,343,890元給乙方（開發費）變更為1,780,088元，原甲方需給付款項1,798,270元給丙方（技術服務）變更為1,365,712元（第4條）。原證三協議之立書人欄，僅有陽光三號公司及嘉虹公司各蓋用其公司大小章於該協議書上，抗告人則未用印於其上（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部分：
　⒈依抗告人提出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內容，可知抗告人主要是提供可設置光電設備之場所，藉此取得開發服務報酬，且其同意陽光三號公司接手並改以陽光三號公司名義或其指定之第三人繼續原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程序，而相關送審程序，由第三人嘉虹公司負責，台電饋線容量及建置光電設備之費用，則由陽光三號公司提供及負責，並由陽光三號公司終局取得光電設備權利及售電收入。
　⒉次依高雄市茄萣區公所113年12月9日高市茄區漁字第11331221900號函所檢送之抗告人及陽光漁場有限公司（下稱陽光漁場公司）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案資料（見本院限閱卷），足知陽光漁場公司為陽光花園公司之子公司，而依原證一契約法律關係，陽光三號公司本得接手以自己名義或指定第三人繼續進行申請。是以陽光漁場公司接手繼續進行申請系爭地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⒊又原證三協議第4條第3項雖記載：陽光三號公司應於抗告人提供本專案所有申請文件及核准文件且協助地主與聚慶公司公證完成後14日內，開立即期支票或以匯款方式，各支付抗告人及嘉虹公司第三期服務費用603,708元及463,176元，以補足80%服務費總價等語（見原審卷第18頁）。惟查，根據陽光三號公司前以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陽光三字第1130513-001號函復抗告人時，業已表示：任何約定事項均以三方共識為辦理之依據，非該公司所得片面變更或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3頁），而抗告人既不同意原證三協議內容，本不受其拘束，且其亦未提出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或即將系爭權利讓與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之情事，亦難認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法律關係之現狀有變更或將有變更之急迫情形。
　⒋再者，揆諸抗告人於原審對相對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自陳：禁止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更改為「室外漁電案」，其可獲得之利益合計為1,527,642元（原證一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差價563,802元＋原證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度數差價963,840元）（見該案原審補卷第39頁），足見依抗告人之主張，其所受損害為財產上之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之情形，且其金額非鉅，不論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違約情事是否屬實，均難認已造成抗告人重大之損害或急迫之危險。　
　⒌況且，觀諸原證一、二契約之主要權利義務內容，若貿然禁止陽光三號公司行使其依原證一、二契約所取得之權利，將使行政程序延宕，耗費相關建置時間及成本費用，亦不利於國家綠能政策及措施之推展；參照抗告人依原證一契約之履約利益為2,343,890元，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之差價利益為1,527,642元，而陽光三號公司依原證一契約應給付之款項，已由陽光花園公司支付861,380元（含稅）予抗告人（見本院卷第143、145頁交易回條）等情，足徵抗告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或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尚未顯然大於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公共利益。
　⒍準此，本件依抗告人之主張，其若不同意相對人將「室內漁電案」變更為「室外漁電案」，本非不得依原證一、二契約，請求陽光三號公司給付開發服務報酬或賠償未依約履行之損害，此外，抗告人並未提出證據釋明本件有何欲防止發生之重大損害、避免之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本件斟酌兩造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比較衡量兩造之利益及國家綠能政策措施之公共利益，於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前，尚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至於抗告人聲請向台灣電力公司高雄營業處調查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併聯及躉售電力計畫案之申辦進度及改善通知之申辦進度（見本院卷第113至118頁），訊問證人陶百芸、黃同戊，及向高雄市茄萣區公所漁業課函詢申請案係「室內漁電案」或「室外漁電案」（見本院卷第163至164頁），應由系爭本案訴訟審酌有無實體調查之必要，尚非本件抗告程序所應審究，附此敘明。
　㈢從而，抗告人主張本件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情形，有對相對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而請求於系爭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將原證一、二契約之權利轉賣、移轉或處分予永鑫公司或聚慶公司，及禁止相對人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辦原證一、二契約之室內光電案作業程序。惟查，抗告人並未提出即時能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難認已盡釋明之責，且不因抗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補足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是抗告人所為之本件聲請，於法未合，尚難准許。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係保全程序，並非確定私權之訴訟，兩造間就原證一、二契約及原證三協議所生之爭執，均須經本案訴訟程序為相當之證據調查、辯論，始能究明，或另由仲裁庭為仲裁判斷（見本院卷第123至128頁），因此，抗告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應屬本案判決或仲裁判斷之問題，尚非保全程序所能解決之事項，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本院認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核無依相對人依仲裁法第39條等規定，聲請命抗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之必要（見本院卷第77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玟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